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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

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 

安全衛生危害辦識及自主管理制度建立 

(起重機作業安全防災宣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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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安全的環境+不安全的動作 

 

=事故的發生 

事故的狀況： 

跌倒 

衝撞 

墜落 

被撞 

感電 

捲夾 

爆炸 

缺氧 

物體飛落 

 . 

 . 

 . 

危害辨識？？ 
圖：工業安全與衛生-張添洲編著 

事故的發生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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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式起重機： 

指在特定場所使用動力將貨物吊升並將其
作水平搬運為目的。 

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2 

移動式起重機： 

指能自行移動於非特定場所並具有起重動力之起重機。 

起重機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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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性機械管理容量 

固定式起重機： 
 1.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
 2.吊升荷重在1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。 

移動式起重機：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。 

人字臂起重桿：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。 

營建用升降機：設置於營建工地，供營造施工使用之升降機。 

營建用提升機： 
 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20公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。 

吊籠：載人用吊籠。  

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§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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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經檢查合格即使用會怎樣？ 

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，非經檢查
機構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，不得使用；
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，非經再檢查合格，不得繼續使用。 

職業安全衛生法§16 

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，雇主應僱
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。 

罰鍰： 

職業安全衛生法§24 

3~30萬元 

罰鍰： 3~30萬元 

操作人員要不要教育訓練或技能檢定？ 

職業安全衛生法§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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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經檢查合格即使用會怎樣？ 

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，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
款之職業災害者。 

職業安全衛生法§40 

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，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
款之職業災害者。 

A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併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下之罰金。 

職業安全衛生法§41 

A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併科新台幣18萬元以下罰金。 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：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左列職業災害之
一時，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 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者。 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3人以上者。 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，且須住院治療。 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定公告之災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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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式起重機申請竣工檢查(設置完成或變更設置位置時) 

1.製造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明。 
2.設置場所平面圖及基礎概要。 
3.起重機明細表。 
4.強度計算基礎及組配圖。 

填妥竣工申請書後檢附下列文件向檢查機構申請： 

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§12 

型式檢查合格證明.DOC
固定式起重機明細表.DOC
竣工檢查申請書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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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式起重機申請使用檢查(製造完成使用前或從外國進口使用前) 

1.製造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明。 
2.起重機明細表。 
3.強度計算基礎及組配圖。 

填妥使用申請書後檢附下列文件向檢查機構申請： 

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§23 

移動式起重機明細表.DOC
使用檢查申請書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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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升荷重認定（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怎麼認定？？ 

依構造及材質，所能吊升之最大荷重…不以「實際吊升荷重」
為認定依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5 

                勞委會93年3月9日勞安2字第0930011148號函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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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升荷重認定（二） 

得依下列原則認定：1. 銘牌標示之荷重。  2.依強度計算
及圖件。 3. 量取構造尺寸核算判定。 

勞委會95年1月13日勞檢2字第0950002376號函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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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升荷重認定（三） 

依強度計算或吊升能力之最小者，予以認定；吊鉤及鋼
索可隨時更換者，不予論列。 

勞委會95年11月24日勞檢2字第0950117694號函釋 

自行寫的不算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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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式起重機定期自動檢查  

●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： 

●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。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§19、52 

一、過捲預防裝置、警報裝置、制動器、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 
    置有無異常。 
二、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。 
三、吊鉤、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。 
四、配線、集電裝置、配電盤、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。 
五、對於纜索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纜等及絞車裝置有無異常。 

●應每日作業前依下列規定實施檢點： 

一、過捲預防裝置、制動器、離合器及控制裝置性能。 
二、直行軌道及吊運車橫行之軌道狀況。 
三、鋼索運行狀況。 

●瞬間風速可能超過每秒30公尺或4級以上地震後，應實施各 
  部安全狀況之檢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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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式起重機定期自動檢查  

●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： 

●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。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§20、53 

一、過捲預防裝置、警報裝置、制動器、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 
    置有無異常。 
二、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。 
三、吊鉤、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。 
四、配線、集電裝置、配電盤、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。 
 

●應於每日作業前對過捲預防裝置、過負荷警報裝置、制動器、 
  離合器、控制裝置及其他警報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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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作業安全自主管理制度建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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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定作業監督人員，從事監督指揮。 

二、操作人員或駕駛人員於起重機吊有荷重時，不得擅離

操作位置或駕駛室。 

三、應選用適當人員擔任。 

四、強風、大雨、大雪禁止工作。 

五、不得以搖撼伸臂或拖拉物件等不當方式從事起重作業。 

六、行駛時，應將其吊桿長度縮至最短、傾斜角 降為最

小及固定其吊鉤。 

從事起重機檢修、調整、操作、組配或拆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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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修墜落 

鋼索斷損 

吊物滑脫 

吊具強
度不足 

吊物碰撞 
吊舉物下方 

維修被夾 維修感電 

固定式起重機作業危害辨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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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乘
設
備 

過 

捲 

移動式起重機作業危害辨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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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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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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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一) 



21 

事故案例解說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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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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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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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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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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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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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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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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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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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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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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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五) 

起重機壓傷致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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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五) 

發生災害經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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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例解說(五) 

災害原因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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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之教育訓練I 

一、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。 
二、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。 
三、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趕操作人員。 
四、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20公尺以上之營建用提升機操作人員。 
五、吊籠操作人員。 
 
 

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，應於事前使其接
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 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§12 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§14 

三、吊升荷重在0.5公噸以上未滿3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。 
四、吊升荷重在0.5公噸以上未滿3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。 
五、吊升荷重在0.5公噸以上未滿3公噸之人字臂起重趕操作人員。 
六、使用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人員。 

雇主對下列勞工，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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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之教育訓練II 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§17 

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，應依其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
在職教育訓練(每3年至少3小時)： 

七、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。 
八、特殊作業人員。 

勞工對於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，有接受之義務。 

職業安全衛生法§32 

罰鍰：3000元 

職業安全衛生法§46 

勞工有接受教育訓練之義務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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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吊掛安全管理重點事項 

●不可讓吊車翻倒 
●吊掛作業安全(吊夾及爪鉤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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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筋吊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§129 

◆應紮牢以防滑落。 

 

◆長度超過5公尺時，
應在適當距離之
二端以吊鏈或拉
索捆紮拉緊，保
持平穩以防擺動。 

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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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板吊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§144  

◆足夠強度之鋼索、纖維索或尼龍繩
索 捆紮牢固。 

 

◆吊運前應檢查各該吊掛索具，不得
有影響強度之缺陷。 

 

◆確實掛妥於起重機之吊具。 

 

◆吊升時下方不得有人員進入。 

 

◆模板吊於高處在未設妥支撐處或安
放妥前，不得放鬆吊索。 

 

◆放置地點，支撐強度須先確認結構
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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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構吊掛— 
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§148 

◆長超過6公尺以上之構架
時，應在適當距離之兩
端以拉索捆紮拉緊…使
之穩定。 

 

◆吊運之鋼料應於置放前，

將其捆妥或繫於固定之
位置。 

 

◆吊掛構件從事組配作業
時，如未使用自動脫鉤
裝置，應設置施工架等
設施，供作業人員安全
上下及協助鬆脫吊具。 



41 

◆檢視荷物之形狀、大小及材質等特性，選用適當吊掛用具及採取正確吊掛方法。
（起升則§ 63）  

× 

吊鏈或未設環結之鋼索，其兩

端非設有吊鉤、鉤環、鏈環、

編結環首、壓縮環首或可保持

同等以上強度之物件者，不得

供起重吊掛作業使用。 

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 72 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§ 1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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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汰換不合格吊掛用具 

× 

× 
× 

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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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安全係數≧6   
(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65) 

 
2.下列之ㄧ不得作為起重吊掛使用。 
   (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68) 
  (1) 一撚間有10%以上素線截斷者。 
  (2) 直徑減少達7%以上者。 
  (3) 顯著變形或腐蝕、已扭結者。 

◆汰換不合格吊掛用具→吊掛用鋼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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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吊掛用鋼索吊舉角度＆荷重關係 

吊舉角度與荷重的變化 

1.吊舉角度愈大，吊索張力愈大，
容許荷重相對折減。 

2.作業時吊舉角以60度以下為原
則 

3.避免單索吊掛，防止鋼索旋轉鬆
脫 

吊舉角(度) 荷重張力(T) 

0 1.000倍 

30 1.035倍 

60 1.155倍 

90 1.414倍 

120 2.000倍 

150 3.864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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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採用安全之吊掛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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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鋼索固定方法I 
鋼索直徑

(㎜) 

索夾數(個) 索夾的間隔
(㎜) 

9~16 4 80 

18 5 110 

22.4 5 130 

25 5 150 

28 5 180 

31.5 6 200 

35.5 7 230 

37.5 8 2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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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鋼索固定方法I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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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之一情形不得吊掛作業使用： (起升則69)  

一、延伸長度超過製造時長度5%以上者。 

二、斷面直徑減少超過製造時之10%者。 

三、有龜裂者。 

吊鏈伸長率測量方法 

1.安全係數：4以上。 

（1）以斷裂荷重之1/2拉伸時，其伸長率為 

      0.5%以下者。 

（2）抗拉強度值為400N/mm2以上，且其伸長率為下
表所列抗拉強度值分別對應之值以上者。 

  前款以外者：5以上。(起升則66) 

抗拉強度 

（n／mm2） 

伸長率 

％ 

400~＜630 20 

630~＜1000 17 

1000~ 15 

◆汰換不合格吊掛用具→吊掛用吊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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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鏈不良例--焊補 變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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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裂痕、磨耗(超過原尺寸5％)、變形。 

(2)吊鉤開口寬度大於原製造尺寸 5% 者。 

(3)經補焊。 

2.下列之一情形不得吊掛作業使用  (CNS5394 B2441) 

1.安全係數：≧4   （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67) 

3.變形或龜裂之吊鉤不得使用。（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70)  

× 
× × 

◆汰換不合格吊掛用具→吊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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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 

使用功能良好之防滑舌片及吊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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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馬鞍環安全係數≧5 （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67) 

2.變形或龜裂之吊鉤、馬鞍環、鉤環、鏈環等吊掛用具不得使用。 

（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70) 

  

× 

◆汰換不合格吊掛用具→馬鞍環、鉤環、鏈環等吊掛用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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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之一不得供吊掛作業使用  

    (1)已斷一股子索者。 

    (2)有顯著之損傷或腐蝕者。 

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71 
◆汰換不合格吊掛用具→纖維索或纖維帶 

http://image.big5.made-in-china.com/2f0j01teGQVpnMsPcr/%E6%89%81%E5%B9%B3%E5%90%8A%E8%A3%85%E5%B8%A6%EF%BC%88WY-0236%EF%BC%89.jpg
http://image.big5.made-in-china.com/2f0j01oMKTmCqWLPbL/%E7%B4%A2%E5%85%B7%EF%BC%8C%E6%89%81%E5%B9%B3%E5%90%88%E6%88%90%E7%BA%A4%E7%BB%B4%E5%90%8A%E8%A3%85%E5%B8%A6.jpg
http://image.big5.made-in-china.com/2f0j01DTQaucYsWtrh/%E6%89%81%E5%B9%B3%E5%90%8A%E5%B8%A6.jpg
http://image.big5.made-in-china.com/2f0j01SBsQTYanstoP/%E5%90%8A%E7%B4%A2%E5%85%B7.j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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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縫合部分的絲線段者。 

• 纖維的毛刺甚多者。 

• 有顯著的損傷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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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設置位置及數量，應能確保吊
掛物之平衡。 

 
2.結合點強度應足夠，不致脫落。 
 
3.使用吊索（繩）、吊籃等吊掛
用具或載具時，應有足夠強度。 

 
 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§92) 

◎吊耳安全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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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穩妥固定荷物，懸掛於吊具後，再通知起
吊。 

◆ 荷物吊離地後，不得以手碰觸荷物，先暫
停一下，確認無傾斜、鬆脫等異狀再起
吊。 

落實吊掛作業應辦理事項—操作面 

◆吊點位置適當(重心位置)。 

這
樣
好
嗎？ 

◆確認放置場所，排列、放置及堆疊方法。 

◆設置指揮人員，並事前與起重機具操作者
確認指揮手勢，引導吊掛作業之運行。 

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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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選用適當吊掛用具正確吊掛方法 

吊鉗、吊夾應注意橫吊或直吊用等限
制，並在吊鉗、吊夾之荷重容許條件

範圍內使用。 

豎吊用吊夾 

夾鉗正確使用方法 

吊鉗、吊夾如吊舉物有傾斜或滑落之
虞時，應搭配使用副索及安全夾具。 

◆落實吊掛作業應辦理事項： 

橫吊用吊夾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63、§7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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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型環(馬鞍環)之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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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掛鐵板時，注意長的、
短的、寬的、窄的要清
楚分開吊掛 

吊小東西時，則儘量聚集
在一起，或用專用的容器
來搬運 

操作及吊掛作業安全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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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§19、§20 

每年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。 

每月定期實施檢查一次： 

1.過捲預防裝置、警報裝置、制動器、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

置有無異常。 

2.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。 

3.吊鉤、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。 

4.配線、集電裝置、配電盤、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。 

落實自動檢查 

每日作業前檢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§52、§53 

→過捲預防裝置、過負荷警報裝置、制動器、離合器 、控制
裝置及其他警報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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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作業範圍內配置管制區域並配置交管人員管制作業區域 

--使用道路、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
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§21之1 

交通管制器具： 
1.指揮棒 
2.哨子 
3.反光背心  
4.手勢 
5.旋轉警示燈 
6.交通錐及連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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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實施荷重試驗及安定性試驗，

確認安全後，方得使用。 

→荷重試驗： 

1.25倍荷重實施吊升、直行、旋

轉或必要之走行等動作之試驗。 

 

→安定性試驗： 

於最不利於安定性之條件以1.27

倍之荷重置實施之試驗。 

 

→試驗紀錄應保存三年。 

中型移動式起重機 

(0.5t以上~未滿3t) 

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§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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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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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工作留心 

●雇主安心 

●家人放心 
 


